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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变更登记（备案）
一、受理条件：申请人经营地址在额敏县辖区内
二、办理材料：
1.《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关于修改企业章程的决议、决定（变更登记事项涉及企业章程修改的，提交该文件；其中股东变更登记无须提交该文件，企业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4.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 变更名称的，应当向其登记机关提出申请。申请名称超出登记机关管辖权限的，由登记机关向有该名称核准权的上级登记机关申报。
    ◆ 变更住所的，提交变更后住所的使用证明。
    ◆ 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根据企业章程的规定提交原任法定代表人的免职证明和新任法定代表人的任职证明（股东会决议、股东决定由股东签署，董事会决议由企业董事签字）；企业法定代表人更改姓名的，提交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
[bookmark: _GoBack]◆ 减少注册资本的, 提交在报纸上刊登企业减少注册资本公告样报和企业债务清偿或者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应当自公告之日起45日后申请变更登记。 
    ◆ 变更经营范围的，企业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审批机关单独批准分企业经营许可经营项目的，企业可以凭分企业的许可经营项目的批准文件、证件申请增加相应经营范围，但应当在申请增加的经营范围后标注“（限分支机构经营）”字样。
◆ 变更股东的，股东向其他股东转让全部股权的，提交股东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股权交割证明。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提交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文件；其他股东接到通知三十日未答复的，提交拟转让股东就转让事宜发给其他股东的书面通知；股东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股权交割证明；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企业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裁定划转股权的，应当提交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或裁定书，无须提交股东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股权交割证明和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文件；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本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划转国有资产相关股权的，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本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关于划转股权的文件，无须提交股东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股权交割证明。
    ◆ 变更股东或发起人名称或姓名的，提交股东或发起人名称或姓名变更证明；股东或发起人更名后新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 以上各项涉及其他登记事项变更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的提交材料规范提交相应的材料。
5.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企业变更事项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6.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三、办理方式：窗口办理,网上办理,快递申请
四、法定时限：6个工作日
承诺时间：1个工作日
五、收费依据及标准：此项不收费
六、办事时间：周一至周五 
夏季  10:00:00至14:00:00  16:00:00至20:00:00 
冬季  10:00:00至14:00:00  15:30:00至19:30:00双休日及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七、办理机构及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塔城地区 额敏县 额敏镇 迎宾路社区 益民路001号市监局窗口
八、咨询查询途径：0901-3344413
九、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901-12345 0901-3353582 
投诉地址：额敏县益民路001号政务服务中心督查科 
网上投诉地址：新疆政务服务网（www.zwfw.xinjiang.gov.cn）



10、 办理流程：
[image: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企业网上办理流程图.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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